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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发展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以江苏省赣榆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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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提出按照利益主体对发展权

实现的贡献度进行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思路，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并以江苏省赣榆区为例，综合运用模糊

综合评价法、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土地发展权实现的过程，用途变更权、强度提高权和流转交易权分别对应用

途性增值、投资性增值和供求性增值。将发展权量化，得到区政府、镇集体、村集体和农民对入市发展权增值

收益的实现程度，计算得到赣榆区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为：区政府 23.57%，镇集体 13.97%，村集体 24.72%，

集体成员（农民）37.74%。而现实中镇集体的分配比例达到 30.28%，镇集体收益分配比例明显偏高。从显化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价值增值，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提高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科学性等方面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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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he market value-added of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Set Guanyu 

District,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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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value-added 

incom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after entering the market,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market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subjects to the re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rights. Through building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l, and us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portion of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in Ganyu District, Jiangsu Provinc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is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realization, and the change of use right, the 

increase of intensity right and the transfer and transaction right correspond to the value added of use, investment and 

supply and demand respectively. By quantifying the development rights, we get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the value-added 

income of the county-level government, the town collective, the village collective and the farmers. The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the value-added income of Ganyu District is as follows: the county-level government 23.57%, the town 

collective 13.97%, the village collective 24.72% and the 

collective members (farmers) 37.74%. In reality, the 

proportion of town collec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reaches 

30.28%,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wn collec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is obviously high.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ploring market value incr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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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profit-making construction land, ensur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increment of collective assets and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distribution of market value increment income. 

Keywords: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value-added from market entry;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rights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需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方可进入市

场。城乡土地关系极不平等，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攫

取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只获得少量征收

补偿费用[1,2]。为扭转城乡不平等的土地制度，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

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2015 年 3 月，原国土资源

部在全国选择15个地区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2016 年试点范围扩大到 33 个县（市、

区）。2019 年《土地管理法》修正后允许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以出让、出租等方式直接入市。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赋予集体土地发展

权，打破了国家对土地发展权的垄断，成为保护农

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土

地制度改革[3]。在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基础

上，通过赋予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有

偿使用的权利，不仅可以盘活农村闲置、低效存量

建设用地，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还增强了

农民集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博弈能力。已有文献

强调了集体土地发展权实现的重要意义，如 Shi 等

指出集体土地发展权使得农村低效存量建设用地

得以重新配置，进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4]，刘永湘

等强调了集体土地发展权实现对于保护农民土地

权益的重要意义[5]，张军等认为将土地发展权赋予

农村集体，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平衡城

乡发展[6]。事实上，要实现集体土地发展权价值，

关键是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开发利用。 

然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中，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发展权实现还面临许多障碍，直接影响入

市增值额及农民获取的增值收益。首先，符合入市

条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较小、用地分散，

土地增值难以提升[7,8]。其次，对可入市的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限制过多、审批较严，无法向高价值用

途转变，制约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此外，政府

主导收益分配程序、以管理权取代集体所有权职

能，普遍“一刀切”地征收土地收益分配调节金，

加剧了土地收益分配矛盾[9]。因此，如何基于发展

权实现优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

配，建立合理的增值收益共享机制，为实践中增值

收益分配提供理论依据，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

题。因此，本文基于土地发展权理论揭示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形成机理，并提出基于发

展权实现贡献度的增值收益分配原则，基于连云港

市赣榆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调研进行了

实证检验，提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

益分配优化政策建议。 

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发展权

实现 

（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权内涵 

土地发展权的内涵较农地发展权广，是指土地

变更用途使用和对土地原有集约度的改变之权[10]，

土地发展权包括了农地发展权。当然，农民集体土

地不仅包括农用地，还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同样存

在变更用途和集约利用的权利，因此，刘永湘等提

出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概念，实质上包括了农用地发

展权和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5]。本文以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

权界定为在集体土地产权性质不变的条件下，法律

政策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变土地用途、提高

土地利用强度的权利。 

根据土地发展权的内涵，土地发展权应当包括

用途变更权和强度提高权，土地发展权配置过程中

还会存在流转交易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

程中的用途变更权表现为低效建设用地转变为高

效建设用地，如闲置建设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强度提高权

是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的开发程度、投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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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容积率等投资强度的提高权利。入市过程中的

流转交易权是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权

由村集体或乡镇流转给其他市场主体的权利，也包

括异地调整入市过程中土地发展权的转移。 

（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程与发展权

实现 

按照入市流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分

为入市审批、土地整治、异地调整入市、土地流转、

土地开发等环节[11]，不同环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分别对应着用途变更权、强度提高权、流转交易权

等不同的发展权实现过程，从而对其增值收益产生

影响[12,13]。 

1．入市审批：用途变更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需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并在满足用途管制的情况

下作为工、商业经营性用地入市，纳入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供地安排。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审查责任主体，入

市地块在依法办理土地所有权登记的基础上要进

行审批，符合规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获得入市

流转权能。目前，法律中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

要是指土地分类中的商服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不

包括农民宅基地、公益性建设用地，从而缩小了可

供入市的建设用地范围。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

“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

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一步扩大了可供入

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入市审批过程中，

符合经营性用途的工矿仓储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

闲置宅基地和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

等都是用途变更权的实现。 

2．土地整治与开发：强度提高权 

许多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由废弃厂房

用地、闲置用地等转变而来，地块分散、规模小、

开发程度低，往往达不到入市要求。因此，需要经

过土地整治，提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和开发

水平。由于规模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集中连片

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更能满足大中型企业的发

展需求，有利于增加土地投资强度，完善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发展权，从而提升土地价值。此外，为

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获得土地发展

权的区域必然带来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倾斜，

如公共交通、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实现发展权价值的关

键[10]。经过规划审批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权

最终的实现依赖土地的开发利用，通过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用途变更权的实现，增加对土地的投资强

度，从而实现土地价值增值。 

3．直接入市与异地调整入市：流转交易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是在保留土地

发展权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将一定期限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流转给其他主体，使用主体支付一定的流转

费用，从而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收益。流转交易权

是实现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方式，

通过“价高者得”的方式将发展权流转给经济效益

好的经营主体，从而最大化发展权增值收益。 

区位条件差、落后地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缺乏市场需求，即使拥有发展权，也面临着发展权

无法实现的障碍。为此，《意见》允许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异地调整入市，通过将落后地区集体建设

用地复垦为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然后以一

定的价格将建设用地指标卖到区位条件好、需求旺

盛的区域，从而实现发达地区耕地占补平衡，缓解

建设用地供求紧张局面。异地调整入市过程中，落

后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到发达地区，从而实现更

大的价值增值。 

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

形成机理与分配模型 

（一）基于发展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土地增值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土地价格的增加

值[14]，土地增值来源一般可分为投资性增值、供求

性增值和用途性增值[15,16]。从发展权的视角来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来源于集体土

地发展权的实现程度，入市过程包含了用途变更

权、强度提高权和流转交易权等发展权的实现。发

展权实现过程中，土地用途、土地投资、土地供求

关系等影响土地增值的一般因素也发生变化，从而

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值增值。发展权类型在

不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阶段对应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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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如图 1 所示。 

1．用途变更权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途性

增值 

由于规划用途的不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带

来的增值收益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情况下，规划为

商服用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增值要高于工业

用地，如 2015 年浙江省德清县入市的 41 宗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中，8 宗商业用地的平均地价为 31 万

元每亩，33 宗工业用地平均地价为 25 万元每亩[17]。

此外，少部分改革试验区放松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后用作住宅用地的管制，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流市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住宅用地为主

体的供地机制，允许部分入市地块作为住宅用地或

商住用地，从而很好地实现了土地价值增值[18]。 

 

图 1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2．强度提高权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投资性

增值 

强度提高权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期

土地整治开发和后期土地投资开发阶段实现的，主

要影响土地增值因素中的直接性投资，通过增加宗

地上的资本、技术、劳动力投入而带来土地价值增

加。一般而言，土地前期开发程度越深，相应的投

入成本越大，入市宗地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和价格

就越高。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生区域经济价值

的差异，并直接投射到获得发展权的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价值之中，形成外部投资辐射性增值[19]。入

市后期土地上的投资开发是经营者行为，价值增值

收益也归开发者所有，而与政府、村集体等入市主

体不再有关联。 

3．流转交易权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求性

增值 

流转交易权改变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求

关系，降低了建设用地需求方信息获取成本。当然，

流转交易权是否能够最大化土地增值收益，还取决

于区域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给量和需求量。此

外，流转交易权的价值增值还与入市方式有关，以

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入市可

以充分实现竞争机制，带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较

大增值，而以协议方式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供求关系不紧张，入市价格较低。 

（二）基于发展权实现贡献度的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模型 

1．增值收益分配思路 

土地发展权源于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是由土

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公共管制机制配给的一

种权利，通过这种配置机制，获得发展权的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拥有转变用途及投资开发的优先权，

享受“超额”的土地收益[19]。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过程中，政府要提供所有权审批、规划管理、

用途审核等公共服务，因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用途变更权主要由政府规划赋予，应当由政府分享

大部分因用途变更权实现而带来的增值收益；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期和后期土地整治、投资

开发过程中，随着单位土地上资本、劳动力投入增

加，集体建设用地强度提高权实现，主要影响土地

增值中的直接性投资增值，按照“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强度提高权实现获得的增值收益，应归投

资人享有，主要包括农民集体和政府，具体投资人

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在流转过程中实现发展权价值增值，本质是集体建

设用地所有权垄断和资源稀缺带来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过程中，所有者让渡一定年限的

土地使用权，土地流转价值必然包含了所有权在经

济上的实现，产生的价值增值理应归农民集体和集

体成员（农民）共同所有。 

土地发展权价值是土地转换前后的价值差额

减去转换过程中的成本[20,21]，即发展权增值=入市

成交价格−初始价格−入市成本。而入市增值收益=

入市成交价款−入市成本=初始价格+发展权增值。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

对于入市土地的初始价格，依据产权理论，农民集

体和集体成员作为入市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有

权分享收益中的初始价格，分配比例可参照研究区

土地征收中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比例；对于发展权增

值部分，应当在区政府、农民集体（镇集体和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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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集体成员（农民）间进行分配。关于土地增

值收益，许多学者提出了按“贡献度”进行分配的

思路[15,22]，本文认为可以按照利益主体对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发展权实现度做出的贡献进行增值收

益分配。 

2．增值收益分配模型 

分别用 X、Y 表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初始价

格、发展权增值，用 Xi、αi表示收益分配主体 i 分

得初始价格部分的分配额、分配比例，用 Yi、βi表

示收益分配主体 i 分得发展权增值部分的分配额、

分配比例；当 i=1、2、3、4 时，分别表示区政府、

乡镇集体、村集体和集体成员（农民）。 

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价格为 a 元

/m²，初始价格为 b 元/m²，入市成本为 c 元/m²，村

集体、集体成员（农民）分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初始价格的比例分别为 α3、α4；区政府、乡镇集体、

村集体、集体成员（农民）分得发展权增值部分的

比例分别为 β1、β2、β3、β4。 

则 Xi=X·αi、Yi=Y·βi，收益分配主体 i 增值收益

分配额 φi=Xi+Yi，且发展权增值 Y=a-b-c，α3＋α4=1，

β1＋β2＋β3＋β4=1。 

将各变量代入增值收益分配模型，得到收益分

配主体 i 增值收益分配额 φ为： 

区政府：φ1=X1＋Y1=(a-b-c)·β1； 

乡镇集体：φ2=X2＋Y2=(a-b-c)·β2； 

村集体：φ3=X3＋Y3=b·α3＋(a-b-c)·β3； 

集体成员（农民）：φ4=X4＋Y4= b·α4＋(a-b-c)·β4。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 

本文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为研究区域。赣榆

区作为江苏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省级

试点，于 2020 年 7 月在全省率先完成首宗入市交

易，并做到“交地即发证、发证即开工”等多方面

创新；另一方面，赣榆区位于连云港市，2021 年，

连云港市 GDP 在全省 13 市中位居 12，属欠发达地

区，以赣榆区为例可为全国大部分中西部地区提供

借鉴。 

根据《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

益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和《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为土地

所有权人，即农民集体。入市流程主要分为以下 4

个步骤：①民主决策，由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

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员进行民主决策，确定入市

方案、入市决议等事项，且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

民会议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②完

成入市前期工作，勘测定界、依法申请取得规划条

件、确定入市价格等；③形成入市方案和入市决议，

编制入市方案，明确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土地经

济关系调整等内容；④依法审核，入市主体逐级提

出入市申请，提供申请材料，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入市申请经审核通过的，经区

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进行交易。对于入市增值收益

分配，则按照出让成交总价款的一定比例收取调节

金，总价款在 100 万元以内（含 100 万元）、100 万～

200 万元（含 200 万元）和 200 万元以上的，区政

府分别收取 5%、10%和 15%；除调节金以外的收

益按照镇集体 30%、村集体 70%的比例分成。 

2．数据来源 

截至 2022 年 3 月底，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土地共计 55 宗，涉及 11 个乡镇，总成交

价款达 4.8 亿元。综合考虑各乡镇交易案例的数量、

交易潜力及调研结果等，本文选取了 6 个乡镇的 42

个交易案例，研究对象分别为柘汪镇、石桥镇、海

头镇、塔山镇、城西镇和厉庄镇。 

本文所用数据包含入市成交价格、初始价格、

入市成本、初始价格分配比例和发展权增值分配比

例，其中入市成交价格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

出让、出租等方式直接入市的成交价款，数据来源

于江苏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网上交易系统

和 2022 年 5 月份的实地调研。初始价格指在允许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政策出台以前，未通

过直接入市方式进行流转的价格，数据来源于实地

调研；入市成本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过

程中产生的总成本，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初始价

格分配比例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初始价格在农

民集体和集体成员（农民）间的分配，数据来源参

照研究区土地征收中土地补偿费在农民集体和集

体成员（农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发展权增值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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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按照各收益分配主体对发展权增值的贡献度

进行划分，本文主要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确定收

益分配主体的贡献度，进而计算政府、集体和成员

之间的分配比例。 

3．研究方法 

选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确定收益分配主体的

贡献度[23]。主要分为以下 8 个步骤，依次是：确定

因素集、确定各因素权重、确定评语集、进行单因

素评价、构造评价矩阵、确定综合评价结果、计算

贡献度、计算发展权增值分配比例。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变量测算 

根据本文建立的增值收益分配模型，首先需测

算调研乡镇入市的成交价格、初始价格和入市成

本，再综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和层次分

析法获取各收益分配主体发展权的增值收益分配

比例。 

（1）通过入市土地的成交价格和面积计算各

宗入市土地单位面积价格，并取各乡镇单位面积土

地的平均价格作为入市成交价格 a，通过座谈访问

获取到研究区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初始价格 b 和

入市成本 c，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研究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变量测算结果 

元/m2 

乡镇 入市成交价格 a 初始价格 b 入市成本 c 

柘汪镇 270.71 90.52  54.34 

石桥镇 279.07 54.22  45.99 

海头镇 332.68 92.35  68.81 

塔山镇 254.99 44.33  74.04 

城西镇 275.46 48.60 118.57 

厉庄镇 308.29 60.00 109.93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地调研。下同。 
 

（2）参照《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征地补

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中提出的土

地征收中土地补偿费在集体和农民间的分配比例，

获得初始价格分配比例 α3=20%，α4=80%。 

（3）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发展权增值分

配比例。首先要确定各因素权重，本研究运用熵权

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确定。熵权法中对用途性增

值、投资性增值和供求性增值各选取了 3 个评价指

标。在进行指标选取时，为避免重复，应剔除相关

性较强的指标，因此还需对各增值的指标进行相关

性分析，若显著性<0.05，则相关性显著。经检验，

各增值的评价指标不具显著相关性，通过检验，可

进行下一步计算。评价指标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基于熵权法的评价指标及权重计算结果 

评价指标 柘汪镇 石桥镇 海头镇 塔山镇 城西镇 厉庄镇 权重 1 权重 2 

用途性增值 工矿仓储用途占比(%) 1.00 0.91 0.90 1.00 1.00 1.00 0.1863 0.4049 

农用地转用占比(%) 0.00 0.00 0.40 0.33 0.80 0.50 0.0885 

平均入市土地面积(m2) 76 364 20 331 58 501 13 790 20 520 20 484 0.1300 

投资性增值 平均入市成本(元/m2) 54.34 45.99 68.81 74.04 118.57 109.93 0.0960 0.2658 

到国道的平均距离(km) 1.41 1.52 0.63 3.54 2.08 0.59 0.0839 

地均营业面积 50 平方米以上的

综合商店或超市(个/km2) 

0.44 1.84 1.01 1.76 1.28 1.74 0.0859 

供求性增值 成交均价(元/m2) 270.71 279.07 332.68 254.99 275.46 308.29 0.1013 0.3293 

工业企业个数(个) 186.00 218.00 468.00 51.00 136.00 54.00 0.1248 

入市土地宗数(宗) 3.00 11.00 10.00 9.00 5.00 4.00 0.1032 

 

课题组按照“独立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原

则，邀请了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自然资源

所和村干部中对入市状况较熟悉的 3 名专家，以及

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安徽建筑工程大学、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

究较深的 4 名专家学者对各增值因素的贡献度打

分，基于打分结果计算的指标权重如表 2 所示。 

 

表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 

序号 用途性增值 投资性增值 供求性增值 CR 

1 0.680 6 0.117 9 0.201 4 0.023 8 

2 0.539 0 0.297 3 0.163 8 0.008 9 

3 0.251 9 0.588 9 0.159 3 0.051 8 

4 0.282 8 0.073 8 0.643 4 0.063 0 

5 0.333 8 0.141 6 0.524 7 0.051 7 

6 0.090 9 0.454 5 0.454 5 0.000 0 

7 0.685 3 0.221 3 0.093 4 0.052 1 

均值 0.409 2 0.270 8 0.3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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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以看出，CR 均小于 0.1，通过一致性

检验。 

接着，求取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平均值，计

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 用途性增值 投资性增值 供求性增值 

熵权法结果 0.404 9 0.265 8 0.329 3 

层次分析法结果 0.409 2 0.270 8 0.320 1 

平均值 0.407 0 0.268 3 0.324 7 

 

然后，利用专家打分法对各增值收益来源进行

评价。由于本研究提出按照“贡献度”的增值收益

分配思路，因此将评语集确定为 V={无，较低，低，

一 般 ， 较 高 ， 高 } ， 并 将 其 量 化 为

P={0,0.1,0.3,0.5,0.7,0.9}[24]。根据上述 7 位专家的评

分结果构建评价矩阵，求出区政府、乡镇集体、村

集体和集体成员（农民）的贡献度，最后对各分配

主体的贡献度大小进行标准化，得到发展权增值分

配比例（表 5）。 

表 5 发展权增值分配比例 

分配主体 贡献度 分配比例（%） 

区政府 0.402 6 34.14 

镇集体 0.238 7 20.24 

村集体 0.316 4 26.84 

集体成员 0.221 4 18.78 

 

2．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理论值测算 

由初始价格 b 和初始价格分配比例 α，可得出

初始价格分配情况；由入市成交价格 a、初始价格

b、入市成本 c，可得出发展权增值；由发展权增值

和发展权增值分配比例 β，可得出发展权增值分配

情况；由初始价格分配额 X 和发展权增值分配额 Y，

可得出研究对象增值收益分配额及其比例（表 6）。

从理论结果来看，区政府、镇集体和村集体在柘汪

镇的分配中均占比最低，集体成员在柘汪镇的分配

中占比最高。 

表 6 研究对象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理论值） 

研究 

对象 

区政府 镇集体 村集体 集体成员 

φ1(元/m2) 比例(%) φ2(元/m2) 比例(%) φ3(元/m2) 比例 φ4(元/m2) 比例(%) 

柘汪镇 42.97 19.86 25.47 11.77 51.88 23.98  96.05 44.39 

石桥镇 61.06 26.20 36.20 15.53 58.85 25.25  76.97 33.02 

海头镇 58.56 22.19 34.72 13.16 64.51 24.45 106.09 40.21 

塔山镇 46.64 25.77 27.65 15.28 45.54 25.17  61.13 33.78 

城西镇 36.97 23.56 21.92 13.97 38.79 24.72  59.22 37.74 

厉庄镇 47.24 23.81 28.00 14.12 49.14 24.77  73.98 37.30 

平均值  23.57  13.97  24.72  37.74 
 

3．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实际值测算 

根据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

益分配办法，结合入市成交价，可得出研究对象增

值收益分配额及其比例。从实际结果来看，区政府

的分配比例区间为（17.6%，25.2%），镇集体的分

配比例区间为（28.6%，33.6%），村集体的分配比

例区间为（45.4%，52.9%），其中区政府在石桥镇

的分配中占比最低，镇集体在城西镇的分配中占比

最低，村集体在石桥镇的分配中均占比最高，计算

结果见表 7。 

表 7 研究对象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实际值） 

研究对象 
区政府 镇集体 村集体 

分配额(元/m2) 比例(%) 分配额(元/m2) 比例(%) 分配额(元/m2) 比例(%) 

柘汪镇 40.62 20.98 64.91 33.53 88.10 45.50 

石桥镇 41.86 17.66 69.92 29.51 125.20 52.83 

海头镇 49.90 20.03 79.16 31.78 120.06 48.19 

塔山镇 38.25 20.33 54.29 28.85 95.63 50.82 

城西镇 41.32 25.17 47.07 28.67 75.80 46.17 

厉庄镇 46.24 22.82 59.51 29.37 96.85 47.80 

平均值  21.17  30.28  48.55 
 

4．结果对比分析 

比较研究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各主体

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理论值与实际值（表 8），可以

看出：赣榆区现行增值收益分配办法中并未明确村

集体和集体成员间的分配比例，而理论上两者间的

分配比例清晰可见，分别为：村集体 24.72%、集体

成员 37.74%；区政府的分配比例在实际中和理论上

变化不大，但镇集体实际中的分配比例高出理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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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明显偏高，且高出的这部分仅有一小部分

来源于政府应得，绝大部分来源于村集体和集体成

员应得，这在较大程度上牺牲了村集体和集体成员

的利益。 

表 8 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 

理论值与实际值对比               % 

分配比例 优化值 实际值 

区政府 23.57 21.17 

镇集体 13.97 30.28 

村集体 24.72 
48.55 

集体成员 37.74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发展权视角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提出按照利益主体对发展

权实现的贡献度进行增值收益分配的思路，构建增

值收益分配模型，并以江苏省赣榆区为例进行了实

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从入市增值收益形成机理来看，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发展权中用途变更权的实现将会带

来用途性增值，强度提高权的实现将会带来投资性

增值，流转交易权则会带来供求性增值。 

（2）基于利益主体对发展权实现贡献度的增

值收益分配优化研究表明，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过程中镇集体实际分配比例要明显高于

优化值，且集体成员分享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要高

于村集体。 

（二）政策建议 

1．适度放宽用途管制，显化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价值增值 

现实中符合规划用途的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数量较少，地块分散，通常无法满足企业发展

用地需求。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9 年颁布

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意见》规定“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

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

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这

一允许增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做法最终

未能体现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中，且增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缺少实施细则，对地方政府入市改革不会产生太

大的激励效果。此外，当前我国有关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的文件中规定的入市范围仅限于工业、

商业等经营性用途，未提及住宅用地，从而限制了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向价值更高土地用途转变的

可能性，也无法真正实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

同市”。 

未来，可以考虑适度放宽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的过多管制，出台闲置宅基地、公益性建设

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施细则，

对其入市条件补充登记，满足增量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条件。应当有条件允许住宅用地入市用途，合

理保障农村居民“户有所居”，在避免“资本下乡”

侵蚀农民利益以及对国有住房市场带来较大冲击的

情况下，适当允许商业性住宅用地入市，以缓解部

分地区住房紧张局面，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 

2．完善收益分配管理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

值增值 

现行法规条例中并没有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明确征收土地增值税，但在财政部、原国土

资源部印发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

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指导下，多数

地方政府出台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

益分配办法，向入市主体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

金，并规定了县级政府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原则

上国务院部委规定的收益调节金征收部分是扣除

取得成本和土地开发支出后的净收益，但多数地方

政府实施过程中多是以入市收益为基数，以避免历

史成本无法获取难题。多数地方政府也尚未将调节

金纳入税收统一管理，而是用于城镇和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农村环境整治、生态补偿、乡村振兴等领

域。因此，当前对收益调节金的用途无疑更多是为

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此外，地方政府并未

明确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

农村集体获得的增值收益如何管理、如何保持增

值，仍然缺少指导性政策意见，不利于村集体经济

可持续发展。 

对于增值收益分配和管理问题，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调节金理应纳入地方税收体

系，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省级以上政府应当尽快

出台指导性实施细则，以规范县级政府调节金征收

和使用，有效保障政府财政收益和科学支出。对于

增值收益分配的管理，应综合考虑集体经济发展、

乡村共同富裕、村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以民主

决策方式确定村集体和农民内部增值收益分配比

例，或将分配金折股量化，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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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尝试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代管的形式管理好

集体资产，以确保集体资金保值增值。 

3．健全民主决策程序，提高入市增值收益分

配科学性 

法律上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了多

数人同意原则，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

的同意”。然而，有关增值收益分配的民主决策程

序尚未建立。实践中，不管是区政府增值收益分配

调节金的收取，还是增值收益在村集体内部成员之

间的分配，地方政府在话语权上均处于相对强势地

位，而村集体自主权相对较小。许多地方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用途

管制权，往往成为推动入市改革的重要力量，乡村

集体更多的是配合、服从，并未真正成为入市主体

和规划者，在收益分配上也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各地在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时，应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用途管制权、村集体流

转交易权、村集体或企业投资权等发展权关系，以

及对应的增值收益分配类型，然后建立政府官员、

乡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多主体组成的入市民主决策

小组，统筹商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途、程

序和增值收益分配，尤其要增强村集体的博弈能

力。在村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上，要通

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形式决定增值收益分

配的用途和比例，以做到民主决策、公开透明，更

好保护村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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